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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运企〔2021〕6 号 

 
 

山东省济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
关于印发《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所属各单位、总部各处室： 

现将集团公司《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学习，严格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集团公司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济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

2021 年 4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文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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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山东省济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
客户服务工作管理办法 

 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高客户服务工作管理水平，妥善处理客

户需求信息，提升集团公司品牌形象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集团公司客户服务工作应秉承“尊重客户、理解客

户、全心全意、尽心尽责为客户排忧解难”的理念开展工作。 

第三条  各单位、处室应协调一致，履职尽责，做到客户服

务工作“有人管，有人问，有结果”，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需求，

听取客户意见，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质量。 

 

第二章  管理机构及工作职能 

第四条  集团公司设立客户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客服中心），

办公地点设在济宁汽车北站，热线电话 0537-2227777，由集团

公司委派济宁汽车北站代管，企管信息处监管。 

第五条  客服中心负责客户服务工作的集中受理，主要业务

包含客户咨询、投诉、意见、建议等，对受理的客户服务业务进

行转办和回访，并协助总部各处室开展客户服务质量抽查工作。 

第六条  各单位建立本单位客户服务工作管理体系，主要负

责人负总责，根据业务情况，可指定一名或者多名分管责任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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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负责该项工作，各业务人员分口处理各自客户服务的具体工

作。各单位客户服务工作管理相关人员名单报备至企管信息处，

发生调整变化，需及时报备变更信息。 

第七条  企管信息处负责客户服务工作的总调度、总协调、

总督导。总部其他处室根据业务类型监管各基层单位客户服务工

作开展情况。 

第三章 客户服务工作流程 

客服中心通过接听热线电话、回复公众号留言、微信在线交

流等方式解答客户咨询、处理投诉和建议等。 

第八条  客户业务咨询处理流程 

根据问询内容，客服中心工作人员（以下简称客服人员）迅

速查询相关信息立即做出回答。如不能立即答复的，马上联系相

关单位业务联系人，由业务联系人进行答复，客服人员负责回访。

如不按规定答复的落实相关责任人，视情节轻重给与处罚。 

第九条  客户投诉处理流程 

1.接收投诉。客服人员接到投诉时要认真倾听，使用文明礼

貌用语，耐心化解客户不满情绪，了解客户投诉事件的详细过程

并做好记录，做到首问负责制。 

2.转办投诉。客服人员向被投诉单位转办投诉时，可采取电

话联系或派发《山东省济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投诉

转接单》（以下简称投诉转接单）的方式详述事件始末。 

3.办结投诉。各单位分管责任人组织核实，核实后根据上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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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规定和公司规章制度进行处理，三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回复

处理结果，处理结果及投诉人满意度情况，当日反馈至客服中心，

客服中心开展回访工作。如不按规定回复的落实相关责任人，视

情节轻重给与处罚。 

4.投诉问责。各单位分管负责人监督本单位员工服务质量，

及时处理投诉转接单。被投诉单位根据投诉内容通过监控回放等

方式，准确核实投诉情况，按照企业规章制度判定是否属于工作

违规或者失职，是否属于责任性投诉，并将具体情况向单位主要

负责人汇报。属于一般工作失误、服务欠缺的，按有关规章制度

和考核要求进行处理，据实提出整改方案；属于客户自身问题或

者因误解引起投诉的，应做好对客户的解释工作，合理阐述上级

政策和公司规章制度，消除误会，控制舆情，维护企业形象。因

处理投诉不到位，给企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，按情形对相关单

位进行处罚。 

5.客户回访。客服人员对投诉人进行回访，询问客户满意度。

如客户对处理结果不满意，客服中心酌情向集团公司企管信息处

汇报。企管信息处组织相关处室、单位落实处理，情节严重的上

报集团公司领导。 

6.整理汇总。客服中心定期汇总《投诉转接单》处理情况，

整理热点焦点问题，及时上报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室、企管信息

处。 

第十条  客户提出的意见、建议处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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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提出意见、建议时，客服人员要耐心倾听、详细记录客

户的需求和建议，客服中心酌情向集团公司企管信息处上报，由

企管信息处组织落实。 

第十一条  客户表扬处理流程 

客服中心接到客户表扬时，应详实记录客户信息、表扬事迹

经过和被表扬人员等。客服人员将表扬信息转至被表扬人单位、

党群工作处，由所属单位根据相关制度视情况给予表彰或奖励。 

第四章  客服人员职责及服务规范 

第十二条  客服人员工作职责 

1. 熟练掌握业务知识，严格执行工作流程和服务标准。 

2.受理客户来电咨询、处理客户投诉、意见、建议等，做好

详细记录，安抚客户情绪，化解客户矛盾。 

3.对接听电话和投诉事件，做好详细文字和声频档案记录，

存档并妥善保管，对客户资料严格保密，防止客户信息泄露。 

4.针对客户的服务咨询、投诉、意见、建议，及时落实处理、

转办,并将落实情况及时反馈至客户。 

5.负责对客户投诉进行回访，形成客户评价档案并存档。 

6.定期整理汇总投诉情况，及时上报集团公司总部相关处

室。与总部各处室和各单位协同合作，共同推动集团公司各业务

领域的服务质量提升和可持续发展。 

7.对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提出修改完善意见，更好的为客户

提供优质服务，提高客户满意度，塑造企业形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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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客服人员服务规范 

1.客服人员规范使用“十字”文明用语，语气温和、亲切，

态度诚恳，言语礼貌、周到。严禁拖腔、语气生硬、态度烦躁、

顶撞或与客户争吵。 

2.针对不同客户需要对声音进行适当调整，语音适中、悦耳。 

3.合理运用倾听和沟通的技巧，明确客户问题并做出准确回

答。客户讲话时，不轻易打断、插话或转移话题不答非所。严禁

与客户闲聊或开玩笑。 

4.与客户通话中，须保持良好心态，电话一旦接入，坐正身

姿,保持语气平稳，语调保持一致。 

5.通话中，如发生断线现象，客服员应主动呼出与客户取得

联系并尽力解决客户问题。 

6.耐心周到，谦和大方，有问必答，回答客户咨询时，应考

虑业务的完整性与连续性，回答内容尽可能完整全面。 

7.客户咨询有关个人信息时，须根据业务规范进行身份确

认，禁止随意泄露客户资料。 

8.用语细则及技巧 

(1)电话响铃 3 声内接通，接通后应主动问候客户:“您好!

我是济宁交运集团客服中心 XX 号客服代表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

到您?”。 

(2)与客户交谈时应善于倾听，弄清问题。若没听清，可用

征询语气向客户询问“X 先生/女士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听清楚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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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问题，请您再重复一遍好吗?”， 

(3)耐心倾听，不无故打断客户说话。 

第五章  考核 

第十四条  客服人员由集团公司委派济宁汽车北站抽调组

成，考核标准参照济宁汽车北站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集团公司对各单位考核标准参照集团公司《服务

质量考核督导办法》（济交运〔2019〕2 号）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集团公司企管信息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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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济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投诉转接单 

转接单位  转接日期  

投诉人  联系方式  

 

投 

诉 

内 

容 

 

 

处 

理 

意 

见 

及 

结 

果 

 

 

备注：请在接到投诉转接单后 3个工作日内落实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当

日报送集团公司客服中心，联系电话0537-2227777 感谢配合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济宁交运集团总经理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月 30 日印发    


